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热点教育纠纷案例评析之学校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热点教育纠纷案例评析之学校篇>>

13位ISBN编号：9787802262966

10位ISBN编号：7802262968

出版时间：2007-8

出版时间：中国法制

作者：饶常林主编

页数：320

字数：16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热点教育纠纷案例评析之学校篇>>

内容概要

　　本书是《热点教育纠纷案例评析》的学校篇，该书主要介绍和分析学校在与社会相互联系交往过
程中所发生的冲突，以及学校和学生之间在入学、管理、毕业等环节和学校事故方面产生的问题。
 本书所选案例涉及民法、刑法、行政法、劳动法等法律部门，内容丰富翔实，分析贴切到位，文笔自
然流畅，相信会为读者学法、用法起到导航引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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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黄某因找“枪手”替考诉天津市某高校开除学籍案泌阳县铜山乡中心学校不服泌阳县物价局行政处罚
案罗仕芳诉珠海市香洲区教育局教育行政侵权案张建斌因其女考试成绩不及格诉北京市教委取消学籍
案残疾人王伟诉平顶山市财贸学校侵犯受教育权案建材轻工学院不服北京市宣武区物价检查所行政处
罚决定案“三山”小学不服余干县教育局行政处罚决定案王广木诉海口景山学校劳动争议纠纷案袁战
通因其子意外死亡诉光华外语学校赔偿案崔文良诉平舆县第一初级中学拖欠就餐费案美国教育考试服
务中心诉新东方学校侵犯著作权和商标专用权纠纷案符金花诉海南和平公学劳动合同纠纷案刘西子等
诉宜登学校教育合同纠纷案唐炳人与林群、开原市民主小学、辽海出版社著作权纠纷案王东生等诉长
沙交通学院超合理使用限度翻印其作品供教学使用侵犯著作权案西北轻工业学院诉巩义市建设机械厂
专利侵权纠纷案郑州市康源聋儿语训中心与王某某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四川省建材工业科学研究院诉
朝阳水泥厂侵犯名誉权案重庆交通学院诉王化卿等非专利技术成果侵权案北京一轻研究所与复旦大学
科教仪器厂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格林公司诉河北大学不正当竞争案潘尧光、黄群弟与富安
初级中学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海口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诉重庆法制报社、重庆青年报社新闻名誉侵权案
儋州市民族中学与张茂枢借贷纠纷案乌鲁木齐市离退休妇女干部联谊会立交桥玻璃服务部诉乌鲁木齐
市第二中学与第三人串通损害其优先承租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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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泌阳县铜山乡中心学校不服泌阳县物价局行政处罚案——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当事人铜山乡
中心学校在行政处罚中的申辩权；人民法院直接变更被告泌阳县物价局泌价处的行政决定案情介绍
：2002年5月，泌阳县物价局对铜山乡中心学校2001年春、秋两期的收费情况进行检查。
认定原告2001年春、秋两季该校自立名目，收取报刊杂志费，每生5元，计款4065元，代收学生书费作
业费，除支付书款作业款外，余下应退未退计款55598.60元的行为，违反了《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规定》的第7条第五项、第六项的规定（自立收费项目或者自定标准收费的；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
复收费、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构成情节严重的价格违法行为。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依法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根据该规定的第7条、第14条和《河南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第37条之规定，作出了泌价处（2002）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处罚决定书送达后，原告铜山乡中心学校不服，向泌阳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03年6月20日泌阳县人
民政府作出（200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泌阳县物价局作出的泌价处（2002）7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
原告铜山乡中心学校于2003年9月1日起诉至人民法院。
原告认为，被告2002年6月18日、9月23日下发的泌价处（2002）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超越职权，请求本院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泌价处（2002）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而被告答辩道：2001年秋期铜山乡中心学校，自立名目收取报刊杂志费，每生5元，计款4065元，该项
目系国家禁止收取的项目。
2001年春期代收费计104600元，总支付书款作业款79100元，期末应退未退25500元，2001年秋期代收书
款作业款149864.90元，支付书款作业款119766.30元，期末应退未退给学生30098.60元，两期共
计55598.60元。
上述事实，由该校账目载明，并经过核实。
在该违法行为中，校长吕世梅具有过错，系直接责任人，上述违法行为属情节严重之列，答辩人均有
相关证据证实。
答辩人认为所作出的（2002）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使用法律法
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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